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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扩大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范围

概述

自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已推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其中，从2008年起对内、
外资企业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从而将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度合二为一，堪称中国
税制沿革过程中新的里程碑。

除了上述企业所得税体制的巨大变革，中国政府对其他税种也推行了一系列的
税收改革措施。增值税制度的转型就是其中之一。

2004年9月，商务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04]156号一文，将东北地
区部分行业购进固定资产纳入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自此，增值税改革
拉开了序幕。我们已经在以前的《中国报道》（即中国税务及投资资讯（以下
简称“资讯”)的前身）中讨论了这一中国增值税体系的变化。您可以通过以下链

接获取这一期《中国报道》（英文版）：

http://www.ey.com/Global/assets.nsf/China_E/China_update_October_04/$file/Upd
ate 04-10.pdf

2007年5月，上述增值税优惠政策在略作修改并作进一步阐释后，其适用范围扩
大至中国的中部地区。

近期商务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08]94号和财税[2008]108号，将部
分产业的购进固定资产允许进项税抵扣的增值税制度适用范围再度扩大到内蒙
古东部地区和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并规定自2008年7月1日起实施。

本期资讯概括了增值税改革的背景，归纳了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内蒙古东部
地区以及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的差异，并与您分享我们
对未来的中国税务体系改革的看法及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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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扩大至内蒙古地区中部以及地震受灾严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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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上的细微差异

尽管理论基础相同，但在东北地区、
中部地区、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及地震
受灾严重地区，有关增值税转型改革
的具体执行仍然存在着些许差异。

我们以表格形式归纳了增值税改革在
上述四地的七项差别，供您参考。详
细内容请参阅附件。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背景

自1994年以来，中国内地一直实行生
产型的增值税制度，即对购进的固定
资产的进项税额不予抵扣。该制度在
确保国家财政收入方面卓有成效，但
却未能鼓励资本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沿海城市发生了
巨大变化，资本资产及技术飞速发展。
传统老工业基地（即东北地区），在
技术发展上滞后，地区经济发展及发
达的程度也随之落后。

因此，为了鼓励上述地区的企业更新
机器设备，商务部及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4年联合颁布了一项财税政策，允
许东北地区的部分行业抵扣购进固定
资产的进项税额（通常称之为消费型
增值税制度），从而降低其税收负担。

增值税的转型改革仍在持续。近期商
务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再次联合发文，
将购进固定资产允许进项税额抵扣政
策的适用地区扩大至内蒙古东部地区
及地震受灾严重地区，自2008年7月1
日起实行。

试行消费型增值税制度通常着眼于鼓
励对某些极需增长的地区进行资本投
资。该优惠政策仅针对某些特定区
域，表面上看似乎有失公平。然而，
如果回顾旧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不难
发现，许多税收优惠，基于当时的区
域性实验政策，也仅仅面向于沿海地
区，以促进当时经济的快速发展。这
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今那些沿海地
区的经济已充分发展，此时把重点转
移到原来较少给予优惠的地区以减小
地区间经济发展及生活质量的差距，
这样做无疑是明智的。

我们预计，试点范围还将进一步地扩
大，直至覆盖全国。



3中国税务及投资资讯

结论

为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优化经济结
构，中国政府正逐步实行一系列的税
制改革。

从开始酝酿到2007年度颁布新的企业
所得税及其实施条例，两税合并的历
程长达十二年之久。

由此推断，在全面实施新的增值税制
度之前，增值税转型改革可能需要经
历较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允许纳税人抵扣购进
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的增值税制度已
于2004年在东北地区率先试点，此后
又于2007、2008年先后扩大至中部地
区、内蒙古东部地区及特殊地区。

公司管理层应关注中国增值税制度转
型改革的最新发展，这将有助于公司
降低更新机器设备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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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关于国税发[2007]62号文是否适用于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尚不明确。
[2] 欲了解陕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各省适用于此增值税政策的具体城市，请使用国家税务总局的以下链接：

http://202.108.90.146/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43175&flag=1
[3] 欲了解四川、甘肃、陕西各省适用此增值税政策的具体县（市或地区），请使用国家税务总局的以下链接：

http://www.chinatax.gov.cn/n480462/n480513/n480902/8067281.html

附件 – 各地差异

2008年7月1日

呼伦贝尔市

兴安盟

通辽市

赤峰市

锡林格勒盟

财税[2008]94号

国税发[2007]62号

内蒙古东部地区

四川省39县（市）3

甘肃省8县3

陕西省3县31区3

陕西省4市2

安徽省5市2

江西省4市2

河南省5市2

湖北省4市2

湖南省4市2

黑龙江省

吉林省

辽宁省

大连市

适用地区

财税[2008]108号1财税[2007]75号

国税发[2007]62号

财税[2004]156号

财税[2004]168号

财税[2004]226号

财税[2004]227号

国税函[2004]143号

国税函[2004]1111号

国税发明电[2004]46
号

财税[2005]28号

财税[2005]176号

财税[2006]15号

财税[2006]156号

国税发[2007]62号

相关法规

2008年7月1日2007年7月1日2004年7月1日生效时间

地震受灾严重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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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包括焦炭加工业。
[5] 不包括电解铝生产企业和年产普通钢200万吨以下、年产特殊钢50万吨以下、年产铁合金10万吨以下的钢铁生产企业。
[6] 在适用于上述三个地区的相关规定中，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但都与旧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规定有一定联系。鉴于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

相关工作指引已于2008年相继出台，三地区的企业是否须按照新的规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才能享受规定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目前尚不明确。
[7] 不包括国发[2007]2号文中规定应关停的以燃煤（油）机组发电作为其主营业务的纳税人。
[8] 小规模钢铁生产企业的定义参照注释[5]。
[9] 小火电发电企业的定义参照注释[7]。

未明确规定同东北地区（即实行
按季退税，年底清算
的办法）

同东北地区（即实行
按季退税，年底清算
的办法）

原先增值税一直实行
按月退税。从2007年7
月1日起，纳税人发生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
扣的，实行按季退
税，年底清算的办法

增值税退税申请

未明确规定

（注：与前述类似的
抵扣限制是否适用于
地震受灾地区的一般
纳税人尚未明确。）

同东北地区规定

（从2007、2008年度
起）

同东北地区规定

（从2006、2007年度
起）

纳税人当年准予抵扣
的（固定资产）进项
税额不得超过当年新
增增值税税额。

（从2003、2004年度
起）

抵扣限制

除对高新技术产业的
定义有略微差异6

外，其他参照东北地
区规定。

内蒙古东部地区

除从事焦炭加工、电
解铝生产、小规模钢
铁生产8、小火电发
电9外的所有行业。

除下列差异外，其他
参照东北地区规定6：

► 不包括船舶制造
业及军品工业

► 增加电力业7及采
掘业

装备制造业

石油化工业4

冶金业5

船舶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高新技术产业6

军品工业

农产品加工业

适用行业

地震受灾严重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

附件 – 各地差异（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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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于某些行业或省（市），实行总分支机构统一核算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需要由各分支机构根据预征率在其所在地缴纳增值税，并由总机构统一在月末或年末汇算清
缴。

附件 – 各地差异（续）

除总机构必须设在内
蒙古东部试点地区，
其他参照中部地区规
定。

内蒙古东部地区

除总机构必须设在地
震受灾严重地区，其
他参照中部地区规定。

若总机构不在受灾严
重地区，由总机构购
进并用于其位于受灾
严重地区的分支机构
的固定资产，可以由
总机构抵扣该固定资
产的进项税额。

对于设有统一核算的
总分支机构，实行由
分支机构预缴税款总
机构汇算清缴的纳税
人10，符合下列条件
的，可由总机构抵扣
固定资产进项税额：

►总机构设在中部试
点地区

►由总机构直接采购
固定资产，并取得
增值税专用发票在
总机构核算的

根据国税函[2004] 
1111号文，可以推
测，纳税人总机构位
于东北地区，但所购
固定资产在位于东北
地区以外的分支机构
使用的，其增值税进
项税额不得抵扣。

（注：上述规定不适
用于中部地区、内蒙
古东部地区和地震受
灾严重地区。鉴于上
述规定在东北地区是
否仍然适用尚不明
确，我们建议向当地
税务机关作进一步了
解和咨询）

其他说明

地震受灾严重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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